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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DB11/T 1250—2015《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分装作业安全管理规范》，与 DB11/T 1250—

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标准名称（见修改后的标准名称，2015年版的标准名称）； 

b)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 1章，2015年版的第 1章）； 

c) 增加或删除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15年版的第 2章）； 

d) 增加了“一般要求”一章，主要包括了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见第 4章）； 

e) 增加了“设备设施”一章，主要包括分装设备设施、安全设备设施、消防器材等的要求（见第
6章）； 

f) 增加了“分装工艺”一章，主要包括分装工艺和包装物的要求（见第 7章）； 

g) 增加了“个体防护用品使用”一章，主要包括个体防护用品的选择及管理要求（见第 8章）； 

h) 增加了“作业人员行为规范”一章，主要包括作业准备、作业实施、作业结束等的要求（见第
9章）。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市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化学工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建村、任绍梅、王伟、马玉国、李赫楠、孙谞、冯丽、胡守涛、武司苑、王

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5年首次发布为 DB11/T 1250—2015；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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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企业分装作业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危险化学品分装作业的一般要求、分装场所、设备设施、分装工艺、个体防护用品使

用和作业人员行为规范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化工及医药企业的危险化学品分装作业。 

本文件不适用于气体的充装和爆炸品、剧毒化学品的分装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30077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GB/T 38144.1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1部分：技术要求 

GB/T 38144.2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2部分：使用指南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39800.2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2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AQ 3047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规范 

SH/T 3097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DB11/T 384（所有部分）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DB11/T 1582 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分装场所  sub-package places 

进行危险化学品分装作业的厂房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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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要求 

4.1 安全管理制度 

4.1.1 企业应建立保障分装作业安全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制度： 

a) 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b)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c) 防火、防爆、防中毒和防泄漏等管理制度； 

d) 设备设施检维修管理制度； 

e)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 

f) 分装作业现场管理制度。 

4.1.2 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中，应包含分装作业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的内容。 

4.1.3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中，应包含分装作业岗位人员能力要求内容。 

4.1.4 防火、防爆、防中毒和防泄漏等管理制度中，应包含分装作业防火、防爆、防中毒和防泄漏的

相关要求。 

4.1.5 设备设施检维修管理制度中，应包含分装作业设备设施及检维修内容。 

4.1.6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中，应包含分装作业岗位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内容。  

4.1.7 分装作业现场管理制度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 作业现场放置原料及成品不应超过 24h 的分装量； 

b) 待分装的原料不应敞口放置。 

4.2 安全操作规程 

4.2.1 企业应编制分装作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适用范围； 

b) 岗位存在的主要危险源及控制要求（包括报警值、联锁值等重要技术参数）； 

c) 设备使用方法或作业程序； 

d) 个体防护要求； 

e) 严禁事项； 

f) 紧急情况现场处置措施。 

4.2.2 企业应每年确认安全操作规程的适用性。每三年至少应对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审核、修订 1次。

当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工艺技术、设备发生重大变更时，应修

订安全操作规程。 

4.2.3 安全操作规程的现行有效版本应发放到相关岗位或人员。 

4.3 作业人员 

4.3.1 作业人员应经过安全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了解岗位化学品的危险特性，掌握相应的防范措施

及应急处置技能。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4.3.2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4.4 安全标志 

4.4.1 分装场所应根据分装作业的危险性，在醒目位置设置符合 GB 2894规定的警告、禁止、指令、

提示等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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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分装场所应设置化学品危险性的警示标志，并符合 AQ 3047的规定。 

4.4.3 分装场所应设置安全风险告知牌，注明作业场所的平面布局、各区域的风险、应急措施等事

项。 

4.4.4 易燃性、刺激性、毒性物质的室外分装场所应在明显位置设置风向标。 

4.4.5 企业应定期对安全标志、风险告知牌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清晰、完整。 

4.5 应急救援 

4.5.1 应急救援人员 

企业应指定分装作业岗位专（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明确人员职责和应急响应程序。 

4.5.2 应急预案或应急处置卡 

4.5.2.1 企业应针对事故类型制定符合 GB/T 29639要求的专项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 

4.5.2.2 企业应针对重点岗位的事故类型制定应急处置卡。 

4.5.2.3 企业应每年至少组织 1次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应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4.5.3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4.5.3.1 分装场所应设置必要的应急设施、应急装备，储备应急救援物资。应急救援物资的配备、管

理、使用应符合 GB 30077、DB11/T 1582的规定。 

4.5.3.2 具有吸入性危害的化学品分装场所应配备 2套以上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还应配备至少 2套全

封闭化学防护服。 

4.5.3.3 具有有毒、腐蚀和刺激等危险性的分装场所应设置符合 GB/T 38144.1、GB/T 38144.2规定的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其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15m。 

4.5.3.4 应急救援物资应明确专人管理；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对应急救援物资进行日常检查、定期

维护保养；应急救援物资应存放置在便于取用的固定场所，摆放整齐，不应挪作他用。 

5 分装场所 

5.1.1 分装作业应设置专用的分装场所。 

5.1.2 分装场所应与办公场所、生活区等分开布置。 

5.1.3 分装场所不应设在建筑物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内。分装车间或房间不应有地下室。 

5.1.4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分装场所应独立设置，且宜采用敞开式或半敞开式。其承重结构宜采用

钢筋混凝土或钢框架结构、排架结构。封闭式厂房应设置泄压设施。泄压设施宜采用轻质屋面板、轻

质墙体和易于泄压的门、窗等，应采用安全玻璃等在爆炸时不产生尖锐碎片的材料。泄压口的朝向应

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主要道路，并宜靠近具有爆炸危险的部位。 

5.1.5 分装场所上空不能有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甲类分装厂房和甲、乙类液体灌装区与架空电力线的

最近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电杆（塔）高度的 1.5倍，丙类液体灌装区与架空电力线的最近水平距离不应

小于电杆（塔）高度的 1.2倍。 

5.1.6 分装场所周围消防车道的净宽和净高应满足消防车安全、快速通行的要求，转弯半径应满足消

防车转弯的要求。 

5.1.7 企业应在分装作业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或悬挂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处置方案。 

5.1.8 建筑物内设置的分装场所，其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应符合 GB 55037的规定。 

分装场所不宜设置外排地沟。确需设置时，其盖板应严密。地沟与相邻厂房连通处应采用防火材料密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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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散发爆炸危险性粉尘或可燃纤维的分装场所应采取防止粉尘和纤维扩散、飞扬和集聚的措施。 

5.1.10 有分装可燃液体的多层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楼板应采取防止可燃液体泄漏至下层的措施。 

5.1.11 存在禁忌的化学品分装作业区应有实体墙隔开。禁忌物料应符合 GB 15603的规定。 

5.1.12 分装场所的紧急疏散出口应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疏散门应向外开启。安全出口的数目应符

合 GB 55037的规定。 

5.1.13 不应在化学品储存场所进行分装作业。 

6 设备设施 

6.1 分装设备设施 

6.1.1 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分装场所应采用防爆型电气设备设施。  

6.1.2 防爆电气设备设施的选型、安装、检查和维护应符合 GB 50058的规定 

6.1.3 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分装场所使用的设备、管线、器具均应有防止产生摩擦、撞击和静电积累的

措施。各项防静电设施应符合 GB 12158、SH/T 3097的规定。 

6.1.4 粉状化学品分装场所存在静电引燃危险时，除应符合 GB 12158相关要求外，还应遵守下列规

定: 

a) 所有金属设备、装置外壳、金属管道、支架、构件、部件等，应采用防静电直接接地措施； 

b) 不便或工艺不准许直接接地的，可通过导静电材料或制品间接接地； 

c) 直接用于盛装起电粉料的器具、输送粉料的管道（带）等，应采用金属或防静电材料制成； 

d) 金属管道连接处（如法兰）,应进行防静电跨接。 

6.1.5 分装场所以及场所内电子信息系统的防雷设计应符合 GB 50057、GB 50343的规定。 

6.2 安全设备设施 

6.2.1 下列场所应设置通风换气设施，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甲、乙类分装场所，场所排除的空气不应循环使用； 

b) 空气中含有燃烧或爆炸危险性粉尘、纤维的丙类分装场所，排除空气的含尘浓度不小于其爆炸
下限 25%的，空气不应循环使用，有特殊功能或性能要求的场所除外； 

c) 产生易燃易爆气体或蒸气的场所，排除空气中的易燃易爆气体浓度不小于其爆炸下限值 10%的，

空气不应循环使用，有特殊功能或性能要求的场所除外。 

6.2.2 甲、乙类生产场所的送风设备，不应与排风设备设置在同一通风机房内。用于排除甲、乙类物

质的排风设备不应与其他房间的非防爆送、排设备设置在同一通风机房内。 

6.2.3 产生可燃气体（或蒸气）和有毒气体的分装场所，应按照 GB/T 50493的要求设置可燃气体和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6.2.4 分装场所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并能覆盖所有部位。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应符合 DB11/T 384

（所有部分）的规定。监测监控系统应配备 UPS电源。 

6.2.5 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分装场所应设置具有报警功能的人体静电消除器。 

6.2.6 液体化学品分装场所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阻隔和收集设施。 

6.3 消防器材 

6.3.1 分装场所灭火器配备的类型和数量应符合 GB 50140的规定。 

6.3.2 消防器材应定位放置于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且不影响人员疏散。当确需设置在有视线障碍

的设置点时，应设置指示灭火器位置的醒目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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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装工艺 

7.1 具有急性吸入性毒性的化学品分装作业宜采用全密闭的自动化分装工艺。 

7.2 其他危险化学品的分装作业宜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的分装工艺。 

7.3 分装作业使用的包装物应采购具有相应资质企业的产品，并应符合 GB 12463的规定。 

7.4 分装后的易燃液体包装物不宜使用塑料容器。 

8 个体防护用品使用 

8.1 分装作业岗位个体防护用品的配备应符合 GB 39800.1、GB 39800.2的规定。个体防护用品的选择

应与作业场所的环境状况、作业状况、存在的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相适应。 

8.2 从业人员应正确使用个体防护用品。 

8.3 个体防护用品应定点存放在方便取用的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维护保养。 

9 作业人员行为规范 

9.1 作业准备 

9.1.1 作业人员应按岗位要求穿戴个体防护用品。 

9.1.2 作业人员进入易燃易爆化学品分装作业场所前，应先通过人体静电消除器消除静电。 

9.1.3 作业前应确认现场的安全设施和监控、监测设备处于正常适用状态。 

9.1.4 临时性分装作业应制定临时作业方案及安全防范措施。 

9.1.5 机动车辆进入易燃易爆分装场所应配装阻火器。 

9.2 作业实施 

9.2.1 每个分装岗位应至少 2人在岗。 

9.2.2 分装易燃易爆化学品时应使用防爆型操作工具及设备，不应使用铁质工具和撞击易产生火花的

工具。 

9.2.3 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不应擅离岗位或从事与本岗位无关的活动。 

9.2.4 作业人员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操作时应轻拿轻放，防止震动、撞击、摩擦、重压。 

9.2.5 不应在水泥地面上拖动、滚动桶装液体。 

9.2.6 分装易燃液体时应控制流速。采用由上而下灌装时，宜使液体沿分装容器侧壁缓慢下流。 

9.2.7 分装作业不应与特殊作业交叉进行。 

9.2.8 分装场所应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现场不应堆放与分装作业无关的物品。 

9.2.9 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时，应立即采取措施，并向安全管理人员或部门

负责人报告。 

9.3 作业结束 

9.3.1 分装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理现场的包装物。 

9.3.2 废弃化学品、废弃包装物应按危险类别分类收集、贮存，并委托有相关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资

质的企业处置。 


